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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本人謹代表香港執業脊醫協會致函香港特別行政區人力事務委員會，感謝貴會邀

請敝會出席於 2011 年 6 月 17 日 上午 10 時 45 分在立法會會議廳舉行之會議，

本會現就該議項“承認註冊脊醫簽發的病假證明書為有效的病假證明書”發表

意見。冀希 貴會能接納敝會之意見，正視有效病假紙對病人的重要性，以共謀

市民應有的福利。 

 

衛生署在1993年成立脊醫管理局，是繼西醫及牙醫後成立的第三個獲承認其專業

資格的管理局，其後中醫管理局亦被成立。鑒於現階段，西醫、牙醫以及較後期

被承認其專業資格的中醫亦相繼享有使用診斷、醫學技術、治療程序及病假證明

書的權利，唯獨被賦予同等專業資格的脊醫所發出的病假證明書的有效性至今仍

不獲承認。根據2011年5月16日與勞工處代表及王國興議員在立法會大樓就討論

該議項的會議中，有病人代表黃小姐及陳小姐均在會議中表示西醫只會發止痛

藥，治標不治本，未能真正幫助她們的病情。但經過幾次的脊醫治療後，她們的

病情有明顯改善，並得到有效的控制。脊醫所發出的病假證明書未獲承認，兩位

病人代表指出這是不公平。她們認為，對普通市民來說，年假就是自己的金錢。

因年假寶貴，不欲用之，有時會錯過了最佳的治療時機，令病情惡化。另外，黃

議員以前病患者的身份表達訴求。他表示一般保險公司要求西醫轉介信要另外花

費才能申請索賞脊醫治療，為不合時宜的制度，因為脊醫為獲政府認可的專業人

士，理應具備與西醫、牙醫同等地位。黃議員強調，不承認脊醫簽發的病假證明、

及脊醫治療不能直接申請保險索賞，實等同歧視脊醫及其病人、漠視脊醫的執業

資格和地位。 

 

 

在會議上，勞工處指脊醫在現階段未有成熟條件簽發有效病假證明書，但根據香

港法例第 428 章附屬法例 A 和 B《脊醫註冊(費用)規例》及《脊醫(註冊及紀律處

分程序)規則》的實施，脊醫專業行為得到規管。在醫療系統中，其重要性與醫

科及牙科等同。脊醫清楚明白條例賦予他們擁有向管理局查詢正確及公平指引的

權利和責任，而由脊醫所簽發的病假證明書亦容易被得到規管。而且世界衛生組

織在 2005 年已制定出中文版的《脊骨神經醫學基礎培訓和安全性指南》，在指

南《1.2 脊骨神經學的哲學和基礎理論》表示脊骨神經醫學的哲學概念和原理有

別於其他醫療領域(詳見附件一)，所以從世界衛生組織或脊醫病人的角度，無論

從醫學原理或是治療方面，西醫與脊醫的醫療範疇根本不相同，所以有效的病假

立法會CB(2)2044/10-11(06)號文件 



證明書對脊醫或脊醫病人都是必需的，令西醫不必就不同的醫療領域範疇承擔責

任；另外指南中《4.4 教學大綱》指出脊醫應具備第一線醫務人員的臨床水準；

具有正確評價科學及臨床知識能力；做出準確的臨床診斷；提供有資質的治療及

後續治療等等 (詳見附件二及附件三)，這代表脊醫這門科目已有一套國際性的基

礎培訓和安全性的指引來確保脊醫的素質。 

  

最後，勞工處代表在會議中建議脊醫可仿傚中醫提供一些指引列明治療日數，作

為定工傷假長短的參考，增加公眾透明度，凝聚社會共識，降低政府立法難度。

但香港執業脊醫協會於 2009 年參考了外國的相關指引，從而制定出香港脊醫病

假證明書指引，該指引清楚又具體列出，脊醫在監控和管制對病人資料及相關病

歷方面的標準及要求。可惜該指引當時未獲得到勞工署接納。勞工署要求有指

引，但有指引時又不接納，實在令業界無所適從。 

 

 

 

 

此致  

 

香港執業脊醫協會 

榮譽司庫 

朱君璞 


